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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鑫互联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的说明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鸿鑫互联科技（北京）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体股东委托，审计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后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具体涉及事项如下： 

一、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1）以持续经营为假设编制财务报表的适当性 

鸿鑫互联公司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发生亏损，主要财务指标显示其财务状况严

重恶化，经营资金紧张且面临债务到期偿还的压力。如财务报表附注“九、（二）

或有事项”所述，鸿鑫互联涉及的诉讼案件中大部分是因债务到期无法偿还导致，

截至审计报告日，鸿鑫互联作为第一被告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已判决执行诉讼

案件 29 例，累计涉及赔偿金额 3,617.39万元；已判决和解诉讼案例 5例，涉及

赔偿金额 557.91万元；一审未决的诉讼案件 4例，涉及赔偿金额 1,692.81 万元。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其他重要事项”所述，因诉讼案件，导致鸿鑫互联

大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实际控制人个人资产被查封、部分股权被冻结，公司很

可能无法在正常的经营过程中清偿债务，对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前述事项表明，鸿鑫互联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虽然鸿鑫

互联公司已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持续经营”所述，鸿鑫互联对如何消除

对持续经营的重大疑虑作出披露，但我们未能取得与评估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无法判断鸿鑫互联公司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20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适当。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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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减值准备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六）”所述，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鸿鑫互联合

同资产中“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金额 70,558.84万元。鸿鑫互联

子公司鸿鑫工程有限公司根据已完工项目未结算原因及估计能够结算回款比例

对“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计提了 15,190.43万元的减值准备。我

们选取重要工程项目实施了检查项目资料、函证、项目现场察看等程序，但仍无

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上述已完工项目未结算回款原因的真实性及

“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 

（3）预付款项的期末余额及成本结转的合理性 

鸿鑫互联公司预付款项期初余额 6,799.68 万元，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

公司将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中“供应商已发货未开票”金额 1,112.39 万元结转了

存货，“供应商已发货未开票但项目完工”金额 4,249.56元结转了成本，结转后

预付款项期末余额 373.39 万元。我们本期实施了检查合同、送货单、函证等审

计程序，但仍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预付款项期末余额的真实

性及供应商已发货未开票金额结转存货成本的合理性。 

（4）关联担保披露的完整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八、（四）”、“九、（二）”所述，在已披露的借款合同纠纷

诉讼案件中，鸿鑫互联向关联方大猫网络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李毅、梁雪林提供了担保。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鸿鑫互

联为实际控制人李毅、梁雪林及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披露的完整性，及对财务报

表产生的影响。 

（5）重大财务报表项目的审计受限 

截至审计报告日，我们对鸿鑫互联公司及其部分子公司实施的函证、检查、

询问等审计程序，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相关的财务报表项目

是否存在发生重大错报的风险，相关财务报表项目主要包括应收账款、应付账款、

合同负债等项目。 

我们对鸿鑫互联公司及其部分子公司的费用实施的检查审计程序，未能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相关的财务报表项目是否存在跨期风险，涉及金

额 109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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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鸿鑫互联公司及其部分子公司的应交税费实施的测算、检查审计程

序，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应交税费计提金额的完整性。 

由于审计范围受限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是重大且广泛的，因此我们无法判断鸿

鑫互联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映了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二、监事会关于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的专项报告的说明  

公司监事会审阅了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鸿鑫互联科技（北京）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的专项说明》和《董事

会关于 2020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的说明》。公司监事会认为： 

一、监事会对董事会出具的关于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的说明无

异议。  

二、董事会出具关于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的说明的内容能够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实际情况。监事会将督促董事会推进相关工作，解决

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的事项及问题，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鸿鑫互联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 6月 29日                                                                         


